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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要求，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
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层公司牡丹厅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龙吉生先生因公不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经过半数董事共同

推举由公司董事龙韵致女士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7日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下同）共212人，代表股份461,059,98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942%。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12,96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6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9人，代表股份148,097,

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7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09人，代表股份148,097,28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75%。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50,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37%；反对 3,

72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5%；弃权82,1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87,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274%；反对3,72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1%；
弃权82,1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55%。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7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85%；反对 3,

72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4%；弃权60,3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309,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424%；反对3,72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69%；
弃权60,3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0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做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88%；反对 3,

699,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5%；弃权86,2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31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435%；反对3,699,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83%；
弃权86,2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82%。

4、逐项审议《关于审议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4.01审议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37,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10%；反对 3,

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5%；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75,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191%；反对3,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8%；
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
4.02审议董事长龙吉生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45,25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76%；反对 3,

73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92,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310%；反对3,73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9%；
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1%。

其中，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长龙吉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312,000,000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3审议董事龙韵致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45,25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76%；反对 3,

73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4%；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92,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310%；反对3,737,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7%；
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3%。

其中，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龙韵致女士的父亲龙吉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
司，作为关联股东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 312,000,000股，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4.04审议董事庄展鑫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3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02%；反对 3,

770,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弃权55,4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71,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166%；反对3,770,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59%；
弃权55,4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74%。

表决结果：通过。
4.05审议董事张兴亮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37,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10%；反对 3,

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5%；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75,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191%；反对3,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8%；
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
4.06审议董事刘志勇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37,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10%；反对 3,

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5%；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275,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191%；反对3,755,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8%；
弃权66,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1%。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已经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57,279,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0%；反对3,

728,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8%；弃权51,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44,316,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472%；反对3,728,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8%；
弃权51,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50%。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145,296,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51%；反对 3,

711,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99%；弃权52,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33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587%；反对3,711,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0%；
弃权52,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52%。

其中，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受同一自然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作为关联股东上海恒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312,000,000股，已回避
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81,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05%；反对 3,

711,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0%；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44,318,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486%；反对3,711,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60%；
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457,26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66%；反对 3,

72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8%；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301,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4367%；反对3,72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9%；
弃权67,1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3%。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57,437,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3%；反对3,

58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9%；弃权40,4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4,474,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5540%；反对3,58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87%；
弃权40,4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周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6-026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6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

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0）。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4日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成都中国太平金融大厦37楼

4、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至15:00。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晓晴女士

8、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40名，其所持股份总数为160,696,8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53%。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3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92%；（2）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23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8,961,5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9961%。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334,3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04%。

3、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

叶婷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9,825,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80%；反对 49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弃权3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6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781%；反

对4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94%；弃权375,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25%。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9,935,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64%；反对 49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弃权2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57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741%；反

对4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94%；弃权26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65%。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9,805,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55%；反对 49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弃权3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4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753%；反

对4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94%；弃权39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53%。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4、《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77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73%；反对 51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弃权4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14,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996%；反

对5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722%；弃权40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82%。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5、《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847,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13%；反对 45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弃权39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8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199%；反

对4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018%；弃权39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83%。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6、《2026年度董事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3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36%；反对 61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8%；弃权4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306,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816%；反

对6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52%；弃权40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332%。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7、《关于2026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711,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69%；反对 47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9%；弃权5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349,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532%；反

对4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46%；弃权51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2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853,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51%；反对 4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7%；弃权40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90,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028%；反

对4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89%；弃权40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83%。

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817,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25%；反对 46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2%；弃权4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2,454,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142%；反

对4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56%；弃权41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会议做了2025年度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叶婷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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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

的公告》；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5月

14日（星期四）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807 人，代表公司股份 1,241,496,0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44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份1,106,278,26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6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 1,806人，代表股份 135,
217,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85%；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806人，代表公司
股份135,217,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85%。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TCL中环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

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统一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33,764,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2%；

反对6,86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8%；

弃权868,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李涵、施

珺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5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A股权益分派期间“牧原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45
2、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2年2月21日至2027年8月15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4、暂停转股时间：2026年5月18日至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5、恢复转股时间：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债券的基本情况及暂停转股的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442号）的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9,5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955,000万元，期限 6

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955,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9月10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127045”。根据相关规定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
结束之日（2021年8月20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2月2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7年8月15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公司将于近日实施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本次A股权益分派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

且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第

二部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第六条“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如公司回购账

户存在股份的，或者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

停转股。公司应在可转债暂停转股后及时办理权益分派事宜，并及时申请可转债于除权除息日恢复

转股”的规定，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相关条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至本次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牧原转债”将暂停转股，

在本次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二、其他说明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6-029
债券代码：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

日、5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且向控股股东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日、5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拟向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贵州

省新型工业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贵州页岩气勘探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本次交易有关的后续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必要的
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公告。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
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2日、5月13日、5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翁伟武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数（股）

2,253,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注1

0.54%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是否为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期

2026.5.13

质押
到期日

2027年 5月 13日（以质权人办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

质权人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用途

个人融资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6年5月13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翁伟武

柯丽婉

许雪妮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59,258,180
6,451,200

640
165,710,020

持股比例

37.92%
1.54%

0.0002%
39.46%

本次业务办理前质押股份
数量（股）

74,846,533
2,130,000

0
76,976,533

本次业务办理后最新质押情况

本次业务办理后质押股份
数量（股）

77,099,533
2,130,000

0
79,229,533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48.41%
33.02%

0
47.81%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8.36%
0.51%

0
18.8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合计数量（股）

65,544,655
2,130,000

0
67,674,655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85.01%
100.00%

0
85.42%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合计数量（股）

62,036,380
2,708,400

0
64,744,780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75.51%
62.68%

0
74.87%

注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1、本次股份质押业务变动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173.6716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19%，占公司总股本的9.94%，对应融资余额为20,700万元；未来一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055.2716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0.51%，占公司总股本的12.04%，对应的融资余额为24,700万元。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
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2、股票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798 证券简称：艾为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8
转债代码：118065 转债简称：艾为转债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4月 30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3,128,63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0,245,313.48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股东（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38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8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2968068
邮箱：securities@awinic.com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6-024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价累计涨幅较大风险提示：近期，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累计涨幅较大，超过科创综指、科创 50等相关指数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截至2026年5月14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滚动市盈率为99.40倍，公司
所处的专用设备业（证监会行业分类）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43.33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
同行业市盈率水平，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

●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为5,414.73万元，利润总额为5,408.9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4,719.92万元。公司目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抵御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的能力仍相对
有限。

● 公司经营业绩受宏观经济、下游市场发展态势、公司产品竞争力、客户认可程度等多种因素
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前行业市场关注度持续提高，大量企业涌入，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加
剧，若公司产线扩产受限、产品质量不能持续提升，则公司的供应链优势和质量优势存在被削弱的风
险。精密光学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依赖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创新，当
前技术迭代加速，若技术研发不及预期或无法持续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则会影响公司在光学领域的
拓展及营收能力。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近期，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累计涨幅较大，超过科创综指、科

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
截至2026年5月14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滚动市盈率为99.40倍，公司所

处的专用设备业（证监会行业分类）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43.33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同
行业市盈率水平，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估值过高带来的投资风险，审慎评估
公司股票的合理价值。

三、市场抵御能力不足的风险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为5,414.73万元，利润总额为5,408.9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4,719.92万元。公司目前整体经营规模较小，抵御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的能力仍相对有
限。

四、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经营业绩受宏观经济、下游市场发展态势、公司产品竞争力、客户认可程度等多种因素影

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前行业市场关注度持续提高，大量企业涌入，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加
剧，若公司产线扩产受限、产品质量不能持续提升，则公司的供应链优势和质量优势存在被削弱的风

险。

五、技术和产品迭代的风险

精密光学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依赖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创新，当

前技术迭代加速，若技术研发不及预期或无法持续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则会影响公司在光学领域的

拓展及营收能力。

六、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6-038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中嘉瑞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嘉瑞”）持有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7,526,950股,占公司总股本6.88%，中嘉瑞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含

本次）17,000,000股，占其持股61.7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获悉股东中嘉瑞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中嘉瑞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

否

/

本次质押股数（股）

17,000,000

17,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如
是，注明限售类型）

否

/

是否补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6年5月13日

/

质押到期日

2027年11月28日

/

质权人

中信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76

61.76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25

4.25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本次质押无新增融资，系为公司履
行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
的《执行和解协议》分期还款提供

质押担保。

/
注：最终质押期限截止时间以中嘉瑞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海南葫芦娃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浙江孚旺钜德健康发展有限
公司

杭州中嘉瑞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卢锦华

汤杰丞

汤旭东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43,179,000
57,519,000
27,526,950
19,556,460
18,789,540
10,956,000
277,526,950

持 股 比 例
（%）

35.79
14.38
6.88
4.89
4.70
2.74
69.36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88,203,130
0
0
0
0

10,956,000
99,159,13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股）

88,203,130
0

17,000,000
0
0

10,956,000
116,159,13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1.60
0

61.76
0
0

100
41.8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2.04
0

4.25
0
0

2.74
29.0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股）

25,000,000
0
0
0
0
0

25,000,000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